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“十一五”规划2009年度课题

立项协议书
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甲方）就规划课题有关事宜与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》课题组负责人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达成以下协议：
一、经专家评审组评审，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定批准，甲方同意将乙方申请的项目 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》 列为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“十一五”规划2009年度课题，课题编号为           ，课题类别为           ，资助经费      万元。
二、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获准立项，由项目负责人填写《立项协议书》并经确认后，课题申请书即成为有约束力的协议。项目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必须遵守《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“十一五”规划课题管理办法》及市规划办公布的其他有关规定，认真开展研究，保证恪守学术规范，不弄虚作假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
三、经双方同意，由甲方资助乙方研究经费，经费由乙方所在单位代管。立项后，项目经费不再追加，资助经费低于申请资助额的项目，课题组可以不接受。
四、资助经费将分两期下达，分别为资助经费总数的50%、50%。①首期款项       万元，在协议书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拨付。②第二期拨款       万元，在成果完成并经专家评审、鉴定合格后下拨。
五、在课题研究过程中，甲方承担以下责任：
1．按期拨付批准资助的金额；
2．督促、检查课题组是否按计划和要求进行课题研究；
3．检查课题研究进度；
4．审核课题经费的使用；
5．处理课题组在科研活动中提出的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。
六、在课题研究过程中，乙方承担以下责任：
1．保证按时完成课题；
2．保证课题质量达到原课题设计的要求；
3．合理使用科研经费；
4．接受甲方的督促和检查；
5．研究成果（含在报刊发表或出版）均要标明“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‘十一五’规划2009年度课题”；
6．课题完成后，由甲方组织专家对成果进行鉴定；
7．无故终止课题，所在单位必须负责追回已拨给的资助经费，退回甲方。
七、甲方有权使用本成果的所有数据和资料，著作权属于乙方。
八、乙方应在  2010年7月  前完成本课题的研究，并向甲方提交：

①《结题申请书》一式4份；

②最终研究成果一式4份；

③3000—5000字的成果摘要一式4份及电子文档；

④研究成果如在报刊发表，请提交成果发表报刊1份；研究成果如出版，请提交样书1本。
九、课题负责人如不能按计划完成，不上交研究成果，则取消负责人在今后5年内（以该课题应完成日期开始计算）申报甲方的研究课题和申报评奖的资格。
十、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，如有变更项目负责人、延长完成期限、改变成果形式、研究内容重大调整、变更管理单位等重要事项，项目负责人或所在单位必须及时报我办审批。
十一、《立项协议书》一式三份，一份由甲方保存，另外两份由乙方及其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保存。
甲方：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课题负责人（签名）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盖章）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所在单位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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